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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
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就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
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CHINA XLX FERTILISER LT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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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26年6月23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之投票結果
(2)獨立非執行董事變動及董事委員會組成變動

(1) 2026年6月23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之投票結果

中國心連心化肥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於2026
年6月23日舉行之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上提呈之所有決議案已以
一股一票投票表決方式獲正式通過。本公告內尚未界定之所有詞彙與本公司日期為
2026年4月27日致股東之通函（「通函」）內所賦予之涵義相同。

投票結果如下：

普通決議案
票數(%)（附註(a)）

贊成 反對

1. 省覽及採納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的本公司經審核財務報表以及董事報告及
核數師報告。

850,044,419
(99.83%)

1,452,650
(0.17%)

2. 宣派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
公司每股普通股人民幣32分的末期股息。

851,497,069
(100%)

0
(0.00%)

3. 批准將按本公司董事可能同意之方式在董事之
間分派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的董事袍金370,000新加坡元。

851,497,069
(100%)

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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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決議案
票數(%)（附註(a)）

贊成 反對

4. 重選根據本公司現有章程之法規第95條退任的
董事閆蘊華女士為本公司執行董事。

839,542,394
(98.60%)

11,954,675
(1.40%)

5. 重選根據本公司現有章程之法規第95條退任的
董事李生校先生為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

819,597,046
(96.25%)

31,900,023
(3.75%)

6. 續聘安永會計師事務所為本公司核數師，並授
權董事會釐定核數師之薪酬。

846,895,811
(99.46%)

4,601,258
(0.54%)

7. 根據一九六七年新加坡公司法第76E條及香港上
市規則授予本公司董事購回本公司股份的一般
授權，其條款載於召開股東週年大會的通告內
第7項普通決議案（「購回授權」）。

429,899,820
(99.99%)

14,250
(0.01%)

8. 根據公司法第161條及香港上市規則授予本公
司董事配發、發行及處理本公司股份的一般授
權，其股份總數及條款載於召開股東週年大會
的通告內第8項普通決議案（「發行授權」）。

775,086,570
(91.03%)

76,410,499
(8.97%)

9. 待第7及第8項普通決議案獲通過後，透過加上
本公司根據購回授權購回之股份數目擴大授予
本公司董事配發、發行及處理本公司股份的發
行授權。

775,394,570
(91.06%)

76,102,499
(8.94%)

由於超過50%票數投票贊成第1至9項各項決議案，因此該等決議案已獲正式通過為
普通決議案。

附註：

(a) 投票票數及百分比乃根據本公司股東親自或透過受委代表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投票之本
公司股份總數計算。

(b) 於股東週年大會日期，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為1,283,241,000股，當中8,561,000股股
份由本公司持作為庫存股份。本公司確認其並無於股東週年大會上就該等庫存股份行
使任何投票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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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賦予持有人權利出席股東週年大會及於會上就第1至6項以及第8至9項決議案投票的本
公司股份總數：1,274,680,000股股份。

賦予持有人權利出席股東週年大會及於會上就第7項決議案投票的本公司股份總數：
828,897,001股股份。

(d) 賦予持有人權利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但根據香港上市規則第13.40條所載須放棄對決議
案投贊成票的本公司股份總數：零。

(e) 根據香港上市規則的規定，須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放棄投票的本公司股份總數：零。

(f) 如通函內所載列及於本公告日期，劉興旭先生（本公司執行董事及董事會主席）及
Pioneer Top Holdings Limited（劉興旭先生之受控法團）合共於445,782,999股股份中擁
有權益（不包括任何庫存股份），彼等須根據新加坡收購及合併守則就於股東週年大會
上提呈之第7項決議案放棄投票。前述各方已於股東週年大會上就第7項決議案放棄投
票。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概無本公司股東於通函中表明有意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投票反
對或放棄表決任何決議案。

(g) 本公司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擔任股東週年大會點票工作的監
票員。

(h) 全體董事均親身或以電子方式出席股東週年大會。

(2) 獨立非執行董事變動及董事委員會組成變動

獨立非執行董事退任

茲提述通函，內容有關王為仁先生（「王先生」）之退任。王先生已告知董事會，由於
彼已擔任獨立非執行董事近15年，故彼不會於股東週年大會上膺選連任。

董事會謹此宣佈，自股東週年大會結束起，王先生已退任獨立非執行董事，並不再
擔任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成員、提名委員會（「提名委員會」）成員，以
及薪酬委員會（「薪酬委員會」）主席。

王先生已確認，彼與董事會並無意見分歧，亦無其他有關彼決定不於股東週年大會
上膺選連任的事宜須敦請本公司股東垂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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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謹藉此機會衷心感謝王先生於任期內對本公司作出的寶貴貢獻。

委任獨立非執行董事

董事會進一步宣佈，自2026年6月23日起，陳偉賢先生（「陳先生」）已獲委任為獨立
非執行董事、本公司審核委員會成員、提名委員會成員，以及薪酬委員會主席。

陳先生的履歷詳情載列如下：

陳偉賢先生，48歲，為新加坡律師事務所旭齡及穆律師事務所（「旭齡及穆」）企業融
資常規部門的合夥人，彼自2005年起於該律師事務所執業。彼於企業融資、資本市
場、併購以及企業監管合規方面擁有豐富經驗。

陳先生於英國艾希特大學取得法律（一級榮譽）學士學位。彼為新加坡最高法院律
師。

自2024年4月起，陳先生於JEP Holdings Ltd（新交所股份代號：1J4）擔任獨立董事、
薪酬委員會主席、審核委員會成員及提名委員會成員。彼亦於2024年4月獲委任為
Anchun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td.（新交所股份代號：BTX）獨立董事、薪酬委員
會主席、審核委員會成員及提名委員會成員。自2026年5月起，彼獲委任為HGH 
Holdings Ltd.（新交所股份代號：5GZ）獨立董事、提名委員會主席、審核委員會成
員及薪酬委員會成員。

陳先生已與本公司簽訂委任函，初始固定任期為三年。彼將任職至緊隨其獲委任後
下屆股東週年大會，屆時符合資格於該大會重選連任。其後，彼之委任須根據本公
司組織章程細則及香港上市規則於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上輪值退任及重選連任。彼
將有權收取董事酬金每年95,000新加坡元，該金額為固定年度董事袍金，不包含任
何獎金（不論固定或酌情性質），亦不包含任何其他浮動薪酬或花紅安排。該金額乃
由董事會經參考其職責及經驗，以及現行市況後釐定，並將根據本公司與陳先生訂
立之委任函所載條款悉數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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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本公告日期，陳先生(i)與本公司任何董事、高級管理人員、
主要股東或控股股東（具有上市規則所界定之涵義）概無任何關係；(ii)並無持有任何
其他主要委任及專業資格；(iii)概無於本公司任何股份中擁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
部所界定之任何權益；及(iv)於過去三年並無於任何香港或海外上市公司擔任任何其
他董事職務。

董事會已參照上市規則第3.13條評估陳先生之獨立性，並注意到新加坡律師事務所
旭齡及穆（陳先生為合夥人）於緊接本公告日期前兩年內就新加坡監管合規事宜向本
公司提供法律諮詢服務。董事會進一步注意到，陳先生為旭齡及穆之合夥人，因此
與旭齡及穆（以本公司服務供應商身份）存在專業關聯。

儘管存在上述委聘關係，董事會認為陳先生仍符合上市規則第3.13條之獨立性規
定。在得出此結論時，董事會已審慎考慮所有相關情況，並信納概無任何因素會影
響其獨立性。具體而言，董事會已考慮以下因素：

(1) 旭齡及穆提供之法律服務範圍有限，僅涉及新加坡監管合規事宜，且屬一次性
及非經常性質，而旭齡及穆並非本公司之常任或主要法律顧問；

(2) 旭齡及穆就該等服務所收取之專業費用並不重大，且不會產生任何可能合理預
期會影響陳先生獨立判斷且經濟上屬重大的關係；及

(3) 經考慮所有相關情況後，董事會並不知悉可能影響其獨立性之任何其他因素。

此外，在考慮陳先生是否適合擔任獨立非執行董事時，董事會已考慮其在企業融
資、資本市場、併購及監管合規方面的豐富經驗，以及其專業資格及擔任上市公司
董事的經驗。經考慮上述各項後，董事會認為陳先生具備適當品格、誠信、獨立思
維及相關專業經驗，可有效履行其作為獨立非執行董事之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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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日期及除上文所披露者外，陳先生已確認(i)就上市規則第3.13條所述各項
因素而言，彼屬獨立人士；(ii)彼於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業務中並無任何過往或現有
財務或其他利益，亦與本公司任何核心關連人士（定義見上市規則）概無任何關連；
及(iii)於其獲委任時並無其他可能影響其獨立性之因素。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概無任何有關委任陳先生之其他事宜須敦請本公司股東及聯交
所垂注，或須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2)(h)至13.51(2)(v)條予以披露。

董事會謹藉此機會歡迎陳先生加入董事會。

承董事會命
中國心連心化肥有限公司

董事會主席
劉興旭

香港，2026年6月23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劉興旭先生、張慶金先生及閆蘊華女士；及本公司獨
立非執行董事為王建源先生、李生校先生、李紅星先生及陳偉賢先生。

* 僅供識別


